
附件3

申请人在进行教师资格认定申请时，所需材料凡经网报系

统校验通过的，无需再次提交。系统校验不通过或暂无法校

验的材料，则需按公告要求上传相关材料原件pdf电子文件（

确保清晰）。为方便申请人，特提供部分材料样式如下：

一、行政许可申请表



二、身份证明  

1.户口薄（具有昆明市呈贡区户口薄的申请人提交，属

昆明市呈贡区集体户口的申请人则提交集体户口证明） 

 

 



2.云南省居住证（非昆明市呈贡区户籍但持有昆明市公 

安局呈贡分局签发并在有效期内的申请人提交） 

 

3.港澳台居民居住证（港澳台申请人提供） 

 



三、学历材料（系统自动核验通过的无需提供）

1.毕业证

2.学历认证报告或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





五、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（系统无法验证的申请人

提交）

六、证件照



七、考试合格证明

1.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或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

证书



2.云南省 2016 年及以前入学的全日制普通院校师范生、

全日制教育硕士需提供含教育学、教育心理学的完整成绩单

和教育实习鉴定表（若为复印件的需有档案管理部门公章）。








